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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新聞稿
 

    發稿日期：110 年 12 月 27 日 

    聯 絡 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卓俊忠 

    聯絡電話：04-22232311 

    編    號：1101227-45 

 

有關於媒體於今（27）日報導中二選區立委補選某候選人指

稱「二選區也選派 16 位檢察官進駐，要看住他」內容，與

事實不符， 澄清如下： 

本署為維護選舉之公正性，所有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之選舉，在

選舉期間，安排檢察官輪值選舉查察值班，並於選舉當日(前)進駐各

分局，此為過去以來之常態性選舉查察工作之一。本次中二選區立法

委員補選，本署自民國 110 年 12 月 9 日起，全天候 24 小時由值班人

員受理賄選檢舉，每日並由 1 位(主任)檢察官進行選舉查察值班，受

理當日選舉案件之偵辦，於投票當日及之前，並由主任檢察官進駐各

分局，以展現本署積極查賄之決心。 

本署嚴查賄選，並無政治考量，一切依法偵辦，確保公正選舉，

並非針對特定候選人而為，媒體報導某中二選區立法委員候選人指稱

「二選區也選派 16 位檢察官進駐，要看住他」，絕非事實。 


